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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&博雅学院 

学生评奖评优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 

为规范学院评奖评优评审推荐工作，激励学院学生的学习积极

性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重庆大学本科学生手册》（2019年 9

月编）、《重庆大学研究生工作文件汇编》（2018 年 12 月编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工作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评审推荐机构 

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&博雅学院（以下简称“高研

院&博雅学院”）设立学生评奖评优工作委员会。委员会原则上由院领

导、相应年级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生代表等人员组成。学校评奖评优

项目对委员会组成有具体要求的，按学校文件执行。评审委员会负责

学院学生的奖、勤、贷、助等项目的评审推荐工作。 

学院学生事务工作办公室是学生评奖评优的工作机构，主要负

责评奖评优工作的组织、材料初审及报送等工作。 

二、评奖评优类别 

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奖、勤、贷、助等所有评奖评优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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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参评对象和基本申请条件 

基本条件按照学校相关评奖评优评审文件和通知执行，有以下

情况者取消参评资格。 

第一，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学风道德和校纪校规的； 

第二，未按照学院通知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或材料不实的。 

四、评审程序 

1.所有评奖评优项目的通知均在学院官网发布。 

2.学生根据通知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申请，申请材料中的成果及

履历等以申请提交截止时间为结点，若学校对成果截止时间有具体

要求的，按学校文件执行。 

3.学院学生事务办公室根据学校通知进行资格审核，审核通过

者进入评审程序。 

4.学院根据学校通知和要求，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。所有项

目评审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。 

5.评审结果在学院官网进行公示后报学校。公示时间一般为三

天，若评审项目有具体要求，则按学校要求进行公示。对评审推荐结

果有异议者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学院学生事务工作办公室、院纪委咨询

或申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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